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恢复重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2019年3月20日，四川兴蜀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市主持召开了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恢复重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卧龙特别行政区公路局、卧龙特别行政区环保局、监理单位四川省公路工程监理事务所、各标段施工单位、原环评单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验收调查单位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代表13人，会议成立了环保验收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建设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汇报和验收调查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基本情况
映秀至卧龙公路是既有省道303线的一段，2008年“5.12”地震后损毁严重并开展重建，2010年8月14日，在震后恢复重建主体工程大致完工之时，又因泥石流次生灾害损毁，省政府、省交通运输厅要求该项目立即实施“8.14”泥石流灾后重建，即为本次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恢复重建工程。
工程由四川兴蜀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路线起于映秀镇，止于卧龙镇，路线全长44.89km。公路按山区二级标准建设，设计行车速度为40km/h（局部地段30km/h），路面宽度为8.5m（局部困难路段7.50m），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总投资19.20亿元。映卧公路于2012年10月8日开工，2016年10月20日完工，建设工期共49个月。现已运行2年半。
2012年3月，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川环审批[2012]146号”文件下达了公路环评报告书的批复。2012年4月，四川省发改委以“川发改项目办[2012]300号”文件对公路可研进行了批复。2017年11月，四川省水利厅以“川水函[2017]1694号”文件下达了认定完成水保验收的函。
二、验收调查结果
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验收调查结果如下：
1.生态环境调查结果
验收现场踏勘调查期间沿路两侧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公路沿线已实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护坡、挡土墙、截排水沟、防护网等措施，对可恢复植被区采取了乔灌草绿化或植（灌）草护坡加以防护，恢复情况良好。 
2.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调查结果
公路建设单位在自然保护区内划定最小施工范围，涉及标段工程队（YWH3、YWH4、YWH5）在施工前均对施工人员进行了宣传教育，合理组织施工，做到了不毁林、不捕猎、惊扰野生动物，施工后对现场做复土还草处理，恢复自然景观。施工期各驻地污水、垃圾及其它施工机械的废油等污染物收集后和工地上的污染物一并处理，污水实现完全禁排，不侵占或污染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公路运营期针对车速和车流量的上升，建设单位在公路沿线设置了野生动物保护警示牌、减速标志等措施。
3.声环境调查结果
映卧路沿途人口密度小，公路沿线声环境主要敏感目标是沿线两侧200米以内集中的村民住宅等。验收调查显示映卧公路全程限速40km/h，沿线场镇全部限速30km/h，下坡路段限速20km/h，各路段均设置有限速警示牌。公路路面铺设原料采用沥青。公路沿线距路中心线15米范围内未新增噪声敏感建筑，距路25米范围内未新建学校、卫生院。监测显示沿线交通噪声昼间、夜间全部达标，不存在超标现象，公路的营运对沿线声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
4.空气环境调查结果
改建公路除穿过少数村镇外，均为植被较好的山野，路线经过地区几乎无空气污染源。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公路沿线及隧道口外环境空气质量均达标。
5.水环境调查结果
公路总体上一路与渔子溪伴行，跨越渔子溪及其支沟12次，其中保护区内跨越8次。验收监测结果显示渔子溪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境内外水质均满足I类标准，公路建设对伴行水体影响很小。经调查，渔子溪上没有饮用水取水口，公路起点和终点外延10km范围内也没有其他饮用水取水口。
6.社会环境调查结果
省政府批复工程永久征用土地33.3296公顷，临时用地7.31公顷，工程实际永久占地18.382公顷。土地征拆工作主要集中在映秀镇中滩堡村和渔子溪村，拆迁各类房屋1097平方米，征地拆迁补偿费用共计592.73万元，拆迁居民均采用原村新建房屋安置的办法。公路沿线调查范围内不存在具有保护价值的文物。公路改建工程方便了居民出行，发展了地方经济。
7.环境管理检查和监控计划调查结果
项目认真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各项审批手续完备。项目建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度，与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及生态保护资料、档案均由业主方档案室统一收存、管理，现已移交到卧龙公路管理局档案室。营运期间，建设单位与卧龙公路局完成了公路保洁管理交接，由公路局负责公路路面保洁，清运路面垃圾。
8.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工程采取的生活便利性措施、环境保护工作总体评价和改建公路持满意态度，认为公路改建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对当地原来的自然环境破坏较少，绿化效果不错，认为本公路的环保措施整体较好，对公路的修建比较满意。
三、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原环评报告书对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分别提出了环保措施38项、12项。工程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要求，施工期措施全部落实，运营期措施落实11项，基本落实1项（沿线居住区安装隔声窗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针对此项要求建设单位已预留资金并承诺未来一旦发生噪声污染纠纷，将及时采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恢复重建工程（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共计提出意见和要求27项，工程按照要求已经落实或超标完成26项，1项已基本落实（同上）。
四、验收意见
综上所述，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恢复重建工程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保管理符合相关要求，主要环保措施已基本按环评要求落实，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五、后续建议
由公路管理部门加强巡逻和监管，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破损及时得到修补，同时派专人对沿线绿化带进行日常养护。
六、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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